
社團法人緣起文教協會清寒殘障優秀學生獎助學金辦法 
 

 

第一條 本會為協助居住並就讀於台南市公立國民中、小學家境清寒、或家庭

突遭變故之殘障學生順利完成學業，激發向上精神，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凡符合下列全部條件者，得向本會申請獎助學金： 

一、居住並就讀本國台南市地區之公立國中、國小學校。 

二、學業各科成績平均 60分以上或有特殊專才，且未有重大不良操行

紀錄者。 

三、家境清寒或家庭突遭重大變故，有學業中輟之虞者。 

四、領有殘障手冊者。 

五、經本會審查委員會審定符合資格者。 

 

第三條  每學年度清寒殘障優秀學生獎學金名額及每名金額如下： 

一、國民小學學生二十名，每名新台幣二千元。 

二、國民中學學生二十名，每名新台幣三千元。。 

        前項獎學金名額及金額得視本會年度預算編列增減之。 

 

第四條  本獎學金申請期限及方法如下： 

一、申請期限：預定於每年九月十五日起至十月十五日止。 

但仍以當年度申請簡章所定時間為主。 

今年度報名時間為：105 年 09 年 12 日至 105 年 10 月 14 日 

二、申請方法：由本會呈請台南市政府公告後，由學校單位推薦，並

以掛號郵件方式，並檢附下列證明及表件向本會申請： 

          （一）必附文件： 

1.獎助學金申請表。 

2.學生自傳(國小 1-4 年級免附) 

3.師長推薦函（學校師長均可，推薦人數不限） 

4.已蓋申請當年度下學期註冊章學生證影本（或在學證明書）

乙份。 

5.當時學年度上、下學期成績證明單影本乙份。 

6.低收入戶證明、身心障礙手冊、原住民身份證明等。（影本

即可）。 

7.學校單位之可供匯款之銀行或郵局帳戶資料。 

8.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二）其他參考文件：（提供予審查委員錄取優先順序之參考依據） 

1.特殊才藝獲獎之獎狀影本（或獎盃、獎牌照片）。 

2.其他可加分之相關證明文件影本。（例：專業證照、媒體報

導…等） 

 

 



第五條  凡依本辦法審查申請獎學金事項，由本會組織審查委員會，依下列審

查原則審查之。 

一、以持有台南市市公所核發之低收入戶證明，並持有殘障手冊者為

優先。 

二、依特殊才藝、學業成績排序依次錄取。 

三、如同一戶有二以上申請人者，以『一戶錄取一人』為原則。 

四、已領受公費待遇或其他政府獎學金者，不得申請本獎助學金。 

五、審查結果，符合資格者超過第三條所規定之錄取名額者，由審查

委員會決議之。 

本條之審查委員會人數及工作分配，由理事長指派之，理事長為審查

委員會召集人。 

 

第六條  本獎學金審查核定結果由本會以信函及網路公告通知申請人所屬之學

校單位，並匯款獎助學金金額至學校單位提供之銀行或郵政儲戶帳戶。 

 

第七條  本獎學金，如有下列各款情形之ㄧ者，應繳還其已具領獎學金。 

一、遭退學或休學者。 

二、申請資料與事實不符，經查證屬實者。 

 

第八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105 學年度社團法人緣起文教協會獎助學金申請簡章 

 
主辦單位 社團法人緣起文教協會 

 目的 
本會為協助居住並就讀於台南市公立國民中、小學家境清寒、或家庭突遭變故之

殘障學生順利完成學業，激發向上精神，故設立本獎助學金。 

申請組別 居住於台南市公立之各級學校在學學生，含國小、國中，共二組。 

錄取名額 

與 

金額 

組別 名額 獎助學金 

國小組 20 2,000 

國中組 20 3,000 

備註：本會將視申請狀況增加或減少獲獎名額。 

申請資格 

1.居住並就讀本國台南市地區之公立國中、國小學校。 

2.學業各科成績平均 60 分以上或有特殊專才，且未有重大不良操行紀錄者。 

3.家境清寒或家庭突遭重大變故，有學業中輟之虞者。 

4.經本會審查委員會實地訪視審定符合資格者。 

申請條件 
1. 國小組：就讀國民小學一～六年級學生。 

2. 國中組：就讀國民中學一、二、三年級（或七、八、九年級）學生。 

檢附文件 

必附文件： 

□獎助學金申請表。 

□學生自傳(國小 1-4 年級免附) 

□師長推薦函（學校師長均可，推薦人數不限） 

□已蓋下學期註冊章學生證影本（或在學證明書）乙份。 

□前一學年度上、下學期成績證明單影本乙份。 

□低收入戶證明、身心障礙手冊、原住民身份證明等。（影本即可） 

□學校單位之可供匯款之銀行或郵局帳戶資料。 

□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其他文件：（自行斟酌提供） 

□特殊才藝獲獎之獎狀影本（或獎盃、獎牌照片）。 

□其他可加分之相關證明文件影本。（例：專業證照、媒體報導…等） 

★資料不接受補件，請申請人確實檢查資料完整性後再送件。 

簡 章 索 取 

及 

申請方式 

1.簡章及申請表索取方式： 

（1）本會網路硬碟（https://www.facebook.com/yuanqi66）下載。 

（2）洽本會 E-mail 索取。（yuanqi.org.tw@gmail.com） 

2.申請方式： 

申請人填妥申請表並檢附相關文件後，掛號郵寄至本會。 

3.郵寄地址：71078台南市永康區東橋七路 101號 

請於信封面標明「社團法人緣起文教協會，『獎助學金申請』。 

申請時間 
自 105 年 09 年 12 日至 105 年 10 月 14 日止受理申請，逾期概不受理，以郵戳為

憑。如親送或快遞以送達時間為準。 

審 查 
1.本會接獲申請表及相關文件後，將由本會召開審查委員會審查之。 

2.為確保本會聯繫順利，學生及學校單位聯絡人及通訊欄位請確實填寫正確，資

mailto:yuanqi.org.tw@gmail.com


料不正確致無法聯繫者將不予錄取。 

3.所有申請文件一律保密，留存本會存查，無論得獎與否均不予寄還。 

錄 取 標 準 

由本會審查委員會依：(1)經濟弱勢之殘障學生、(2)特殊才藝、(3)一戶錄取一人，

上述三原則篩選。相同才藝者，依其歷年表現或其得獎成績情形優先錄取之，最

後仍超過錄取名額時，將交由複審委員評斷。 

錄 取 名 單 

公 佈 方 式 

1.公佈日期：本會審核作業完畢後擇日公佈，請自行追蹤本會 Facebook 網站資

訊。（最遲於 104 年 11 月 15 日以前公布）。 

2.公佈方式：名單（會經過處理）刊登於本會『社團法人緣起文教協會』Facebook

網站。 

3.審核結果亦會另以信函通知。 

發放時間 

與 

方式 

1. 發放時間：預計 104 年 12 月 05 日以前發放 

             (確切時間將於審查結束後通知)。 

2. 發放方式：匯款方式匯至申請人之學校單位所指定之銀行或郵政儲戶帳戶中。 

3. 匯款完畢後，本會將另行通知各該學校單位，請學校單位確認匯款成功後，代

為撥發獎助學金予得獎學生，並請開立校方之正式統一收據寄回本會辦事處。 

備註  

 

 

 

 

 

 

 

 

 

 

 

 

 

 

 

 

 

 

 

 

 

 



 

105 學年度社團法人緣起文教協會獎助學金申請表 
  編號：            （由本會填寫） 

姓名 
 

 
出生日期 

 

 

申請組別 □國小組    □國中組     

聯絡電話 
日間：                       手機： 

夜間： 

居住地址 
□□□-□□ 

 

E-mail 信箱  

是否享有 

公費待遇 

□已領受公費待遇或其他政府獎學金 

□未領受公費待遇或其他政府獎學金 

是否申請過

本會獎學金 

□是（曾於民國   

年申請） 

□否 

目前就讀學校  年級  

監護人 

姓名 

 

 

監護人 

聯絡電話 
 

家庭成員狀況 

姓名 職業 子女數、排行 

父：              （存、歿）  家中子女    人 

母：              （存、歿）  
申請人排行 

第      位 

家庭經濟狀況 

 

 

 

檢附文件 

（自行勾

選查核） 

必附文件： 

□獎助學金申請表。 

□學生自傳(國小 1-4 年級免附) 

□師長推薦函（學校師長均可，推薦人數不限） 

□已蓋下學期註冊章學生證影本（或在學證明書）乙份。 

□前一學年度上、下學期成績證明單影本乙份。 

□低收入戶證明、身心障礙手冊、原住民身份證明等。（影本即可） 

□學校單位之可供匯款之銀行或郵局帳戶資料。 

□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其他文件：（自行斟酌提供） 

□特殊才藝獲獎之獎狀影本（或獎盃、獎牌照片）。 

□其他可加分之相關證明文件影本。（例：專業證照、媒體報導…等） 

申請學生學校聯絡單位（必填） 

例：總務處 王大明 （學校電話+行動電話） 
 

本人保證申請資料與事實相符，且未遭退學或休學，如有不實，願意全額退還已領之獎助金。 

申請人：            簽章 

※本表格手寫或電腦打字均可，但上欄紅字所列保證事項必須親自簽名※ 

 



 
105 學年度社團法人緣起文教協會獎助學金申請表（自傳） 

小提醒：自傳內容可含-個人特質、個性、興趣及專長、家庭情形及成長過程、求學經歷、在

校表現、未來展望…等。 

 

＊國小 1-4 年級免附自傳。可手寫或電腦打字。 



 
105學年度社團法人緣起文教協會獎助學金申請表（師長推薦函） 

推 薦 人：               （學校老師、親友、長輩均可） 

聯繫電話：                

受推薦人：                 推薦人與受推薦人關係：                   
【以下請具體陳述您對這孩子的觀察：例如其個人特質、個性、興趣及專長、家庭情形、成

長環境、在校表現、與同儕相處狀況、優異事蹟、有無接受公費待遇或其他政府獎學金…等。】 

 

※本表格手寫或電腦打字均可※ 



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1.本協會(社團法人緣起文教協會)因辦理獎學金申請及發放作業需要，需蒐

集、處理及利用您下列個人資料：包含姓名、生日、性別、學歷、居住地址、

聯絡電話、電子郵件、家長姓名、職業、家庭成員及經濟狀況等得以直接或

間接識別您個人之資料。 

 

2.本協會將基於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下，依本協會隱私權保護政

策，蒐集、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3.您同意本協會以您所提供的個人資料確認您的身份、與您或家長或師長進行

連絡。 

 

4.您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就您的個人資料向本協會： 

(1)查詢或請求閱覽。 

(2)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及利用。 

(3)請求刪除。 

 

5.您所提供之個人資料為本協會辦理獎學金相關業務所必須，若提供之資料不

足或有誤時，本協會將無法受理獎學金辦理作業。 

 

6.本協會針對您的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自您申請獎學金開始，至本會完成並

結束業務止。 

 

7.您瞭解此一同意書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規之要求，且同意本協會留

存此同意書，供日後取出查驗。 

 

 

 

 

 

立 同 意書人（學生） :                         (請簽名及蓋章) 

 

 

     法定代理人（監護人）：                          (請簽名及蓋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